共和镇泮坑村雷屋股份经济合作社大窝(土名)约7.5亩       一般农用地经营权承包合同（草稿）

甲方（发包方）：鹤山市共和镇泮坑村雷屋股份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黄振豪，社长。  
[bookmark: _GoBack]乙方（承包方）：
甲方拟将坐落于鹤山市共和镇泮坑村委会雷屋村大窝(土名)约7.5亩一般农用地（下称农用地）经营权发包，于2024年4月30日在鹤山市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网上交易系统举行竞投，经竞投（举例），乙方以竞投底价200元/年/亩的价款竞得农用地经营权。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位于 鹤山市共和镇泮坑村委会雷屋村大窝(土名) 约7.5亩农用地发包给乙方经营，用途：　按一般农用地土地类别性质依法使用 ，具体种植品种请乙方先自行到镇农办了解，因不符合种植政策引起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二条 合同承包期为20年，从2024年5月6日起至2044年 5月5日止。（以实际签订合同确定的时间为准）
第三条  甲方于2024年5月6日将全部农用地交付给乙方
使用。（初定，以实际交付时间为准，交付如有地上物，地上物归中标人处理）
第四条　承包金额和付款方式：
承包款以人民币结算，承包款为不含税金额，具体乙方每年向甲方缴交承包款金额如下：
1、 2024年5月6日至2029年5月5日，每年承包款为1500元（大写：壹仟伍佰元整）；
2、 2029年5月6至2034年5月5日，每年承包款为1650元（大写：壹仟陆佰伍拾元整）；
3、 2034年3月6日至2039年3月5日，每年承包款为1815元（大写：壹仟捌佰壹拾伍元整）；
4、 2039年3月6日至2044年3月5日，每年承包款为1996.5元（大写：壹仟玖佰玖拾陆元伍角）。
先交承包款后使用，承包款逐年支付，承包款从2024年5月6日起算至合同期满，乙方须在每年的5月10日前一次性交清当年承包款给甲方。
甲方收到承包款应出具收款收据给乙方，乙方支付承包款以银行转账方式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账户名：鹤山市共和镇泮坑村雷屋股份经济合作社，
账  号：80020000000356311，
开户行：广东鹤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和科技支行。
第五条  乙方向甲方缴交合同履行保证金1996.5元（大写：壹仟玖佰玖拾陆元伍角，按最后一年承包款计缴）自动转为合同履行保证金，合同履行保证金在合同期内不计付利息，不冲抵承包款。如乙方在合同承包期内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甲方在合同期满之日全额退还给乙方。
     备注：乙方缴交的竞投保证金1500元自动转为合同履行保证金，余款496.5元在签订合同当日交齐。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必须按合同约定时间将合同范围内农用地交付给乙方使用，并确保农用地权属无争议和承包面积范围清楚，使用范围为红线图田基内侧范围内。交付时间如有地上种植物由乙方自行处理。
2、甲方有义务维护乙方正常的生产秩序，如遇村民干预、阻挠乙方正常生产或故意破坏乙方财物的，甲方应协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尽力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3、甲方提供农用地给乙方承包经营，乙方必须按规定进行种植，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改变农用地的使用性质，不得破坏农用地。
 4、乙方必须落实防洪、防污措施，修建排水通道和排污设施，确保排水畅通，预防环境污染和水源污染。
5、乙方必须处理好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如因乙方原因导致人畜伤亡、环境污染、农作物或财产等经济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与甲方无关。
6、合同项下的土地需要按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规定交纳税费（含土地使用税），均由乙方负责交纳并承担逾期交纳所产生的责任。
7、甲方不得以签订本合同的代表人变更为由终止合同，否则，由甲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乙方所有的经济损失。
8、乙方在合同期满前单方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的，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已缴交的承包款不予退还，并将合同履行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赔偿给甲方。
第七条 乙方在承包期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无偿收回农用地，地上物由甲方处置，并将乙方缴交的合同履行保证金1996.5元（大写：壹仟玖佰玖拾陆元伍角）作为违约金赔偿给甲方：
1、乙方擅自改变农用地的使用性质，改作其他用途的。
2、乙方未经甲方同意自行或允许他人在农用地承包范围内挖沙、挖泥、采矿等破坏农用地行为的。
3、乙方丢荒农用地超过两年。
4、乙方如拖欠承包款超过 一个月 的，每天按拖欠承包款总额的5‱计收违约金外还要缴清所欠承包款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解除合同的情形。
第八条  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应生产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九条  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等）造成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十条  在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政府征用合同项下土地，双方必须服从。 土地补偿费 归甲方所有，承包范围内农作物补偿  归乙方所有。
第十一条  合同期满时，乙方须将承包农用地上的种植物和田基杂草清理干净完好交回给甲方，生活、厨具用品等在合同到期日内清理完毕，逾期不清理的，含农用地内的种植物视作乙方放弃处理，归甲方所有，如需清理由甲方清理，清理费用由乙方负责。
第十二条  甲方需协助乙方办理农耕水电申请的相关手续，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鹤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效力，甲、乙双方各一份，泮坑村委会一份、镇交易中心一份，自双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鹤山市共和镇泮坑村雷屋股份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签名）：  

乙方（签名按指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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